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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河南方城八里桥遗址二里头
文化残陶器（94FBO：2）
图二 河南方城八里桥遗址二里头
文化残陶器（94FBO：2）上的刻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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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是社会复杂化、社会冲突加剧的产物，是环
境与资源优化的结果，是文明化的集中体现，城址
考古是中国文明探源和考古中国等重大课题的核
心内容。中国史前城址已发现数百处，广泛分布在
长江流域、黄河中下游、河套地区与晋陕高原。除
河套地区与晋陕高原多为石城外，其余地区主要
为土城。准确的城址年代是城址考古需要解决的
首要问题，也是后续开展布局、结构、功能或性质
及多学科研究的前提与基础，却往往成为一些城
址考古多年来悬而未决的难题。本文拟就笔者在
长江中游地区城址考古的经历对史前土城址的年
代分析方法略作讨论。

城址作为聚落的一种高级形态，并不完全等同
于遗址。遗址可能在某一段时间内为城址形态，城
址的时间内涵不会超出该遗址整体存续年代。遗址
上的城址有其自身聚落功能需求，在空间内涵上可
以大于也可以小于或等于非城址形态期间的遗址。

土城一般是由城墙、城壕和城内聚落三个基础
单元构成，城外聚落也可算作其附属部分。城址的
年代分为三种：修筑年代、使用年代、废弃年代。三种
年代前后沿袭，相互关联。

城址修筑年代主要指的是城墙修筑的年代。
与之相互依附的城壕是城墙取土的重要来源之一
甚至是主要来源，其建造年代与城墙修筑年代基
本保持一致。城墙修筑可能存在两种场景，一是城
墙修筑在既有聚落面上，二是城墙完全修筑在生
土面上。针对第一种场景，判断城墙修筑年代上限
的依据主要有两个：一是直接叠压在墙体之下最
晚的遗存堆积的年代；二是墙体内出土遗物的年
代。这两个应选取年代最晚的数据作为城墙修筑
年代上限参考。判断城墙修筑年代下限的依据主
要有两个：一是直接叠压或打破在墙体之上最早
遗存堆积的年代；二是城壕最底层堆积的年代。前
者有直接的层位关系，较容易理解。后者主要基于
土城的修筑工艺逻辑来判断，通常是先挖掘城壕，
取其土修筑城墙，城址使用期间会在城壕内淤积
有堆积，城墙的修筑年代不能晚于城壕内最早堆
积年代。这两个应选取年代最早的数据作为城墙
修筑年代下限参考。针对第二种场景，完全在生土
面上修筑的城墙，城墙修筑年代下限判断方法同
于第一种场景。关于城墙修筑年代上限，如果城墙
内出有遗物，其年代数据可作为参考。如果城墙土
比较纯净无遗物或遗物过于零碎无年代特征，往
往不能直接判断其年代上限。需要结合城内聚落
年代序列综合判断。虽然此种场景下，无法在层位
学上直接判断城内聚落与城墙的相对年代关系，但
是从史前城址田野考古经验来看，城内聚落的最早
年代只可能早于或大致相当于城墙修筑年代。当城
内聚落在城出现前就存在时，城内聚落的最早年代
早于城墙修筑年代；当城出现前此处没有人类居
住，城营建后开始在此定居，在史前考古所能区分
的时间刻度下，城内聚落的最早年代应该是大致相
当于城墙修筑年代，不会明显晚于城墙修筑年代，
因为基本不存在在一处新地域营建城池后空置较
长时间段后再居住的情形。据此，城墙的修筑年代
上限应该不会早于城内聚落的最早年代。

另外，存在多期加筑的城址年代上下限判断
原理与上文论述类似，只是层位学依据更加细化。

城址使用年代介于修筑年代和废弃年代之间，
是将城作为一种聚落居住形式，城的功能（主要指
城墙和城壕的功能）得以保存，保证城内居民能够
正常利用其功能维持现有生活和秩序的持续年代。
具体到操作层面，就是城墙和城壕的功能持续的时
间段内，与之相应的城内聚落延续使用的年代。使
用年代的判断需要结合修筑年代和废弃年代共同
分析。

城址废弃应该包含两种场景，一是城址上依
旧有聚落延续，但古城功能已失去，此种多为城墙
毁坏或城壕淤平，城址型聚落转化为一般性聚落
（多为环壕聚落或台地聚落）继续使用；二是从现
场遗存来看，古城的功能依旧保存，但无聚落延
续，此种表现为城墙和城壕功能依旧保持较好，但
城内已无居民居住。两种场景可能反映了不同类
型的历史事件。就长江中游史前城址的材料，第一
种场景较为常见。以笔者先后参与发掘的石首走
马岭城址和襄阳凤凰咀城址为例，走马岭城址的
城墙除东南部被 20世纪砖厂取土破坏外，大部分
至今保存较好，最高处距周围地表 9.8米，但城壕
在煤山文化时期基本淤平失去基础功能，城内聚
落则从屈家岭下层文化历经屈家岭文化、石家河
文化至煤山文化，故判断城址在煤山文化时期已
废弃，作为台地聚落使用。凤凰咀城址的城墙则在
屈家岭文化晚期已遭破坏，失去功能，但城壕作为
环壕功能保持良好，城址型聚落转化为环壕型聚
落延续使用至煤山文化时期。煤山文化之后，遗址
虽因可能受到晚期破坏而未发现其他晚期遗存，
但城壕作为河道一直使用，其内可见汉魏、唐宋、
明清时期堆积，直至近现代才完全淤平。

废弃年代的判断往往较为复杂。以往常简单
地将叠压或打破城墙的遗存年代作为判断依据。
大量田野实践证明这与实际并不相符，居民在城
墙之上活动留下的遗存也有可能是城址使用时期
形成的。这在长江中游史前城址上尤为常见，比如
走马岭城的古代居民就盛行在城址的北部、东部
城墙内侧高地居住，营建房屋，挖掘排水沟、垃圾
坑等，形成城址使用期间最丰富的居址遗存。城址
废弃年代与使用年代相对立，判断依据也相对立。
就上文第一种场景而言，主要考察城墙和城壕功
能失去的年代，城墙的防御性功能是否存续，城壕
是否淤积或被填充导致功能不再，二者功能缺一
即可表明该遗址作为城址型聚落已废弃（部分地
区可能存在极少量无城壕的土城，则以城墙功能
为标准）。第二种场景则较为简单，主要考察城内
聚落的延续年代。

一般来说，城址的修筑年代、废弃年代相对于
使用年代可以为一个“时间点”，后者大多数情况
下为相对较长的“时间段”。极端情况下，可能存在
修筑时间是相对较长的“时间段”，或使用时间为

“时间点”甚至为“零”的情形。在目前考古年代学
的语境下，三种年代大多只能给出一个或大或小
的时间范围，却构成史前土城址研究的基石。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历史学院）

白陶斗笠形器是二里头遗址高等级贵
族墓葬中出土的一类比较特殊的陶质器物，
发现数量较少。此前学术界对它的类型、功能
进行过一定程度的讨论，但只在其他专题研
究中被偶尔提及。实际上，近年来一些新的考
古发现表明，与白陶斗笠形器形制极为相近
的器物，最早出现并不在二里头文化时期，空
间分布也不止于二里头遗址一处。另外，它的
材质趋于多样，出土背景也显示出一定的特
殊性。这些特征使之超越了单纯的器物学意
义，成为管窥区域文化互动、早期王权礼制构
建的关键物质载体。鉴于此，本文将在重新梳
理斗笠形器发现的基础上，对其源流、传播路
径及象征意义作进一步的讨论。需予以说明
的是，为审慎保留发掘者对器物形制与功能
的最初判断，下文在对具体遗址的论述中将
沿用对于斗笠形器的原始命名。

龙山时代的斗笠形器

龙山时代出现了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
斗笠形器，但已刊布材料者较少，目前可确
证者见于江汉平原的谭家岭遗址与晋南临
汾盆地的陶寺遗址。

襄汾陶寺遗址面积在 280 万平方米以
上，是中原地区乃至黄河流域同时代城址中
最大的一座，是晋南古国时代强大的政治经济
中心。陶寺遗址2000ⅣT7M11年代为陶寺文
化晚期，是Ⅳ区小型墓地中明确有随葬品的两
座墓葬之一。墓主人左胸偏下处出土1件玉璇
玑，墓主右小臂套玉瑗、铜齿轮形器各1件；墓
主人颈部还出土大量蚌串饰，胸部也有少量散
落的蚌串饰。玉璇玑（M11：3）整体形态呈斗笠
形，边缘有一个扉牙，中部双面穿孔，但并未完
全贯通，直径约3.8厘米、高1.2厘米、厚约0.5
厘米（图一，1）。陶寺遗址发掘者认为，M11中
的器物属于过于异类的奢侈品，与较小的墓葬
面积不相匹配，极有可能是墓主人捣毁中期贵
族墓葬的“战利品”。如从此说，则以玉璇玑为
代表的这些随葬品，应当是表征更高等级贵族
的礼仪器具。

天门谭家岭遗址位于石家河城址中西
部的核心区域，而后者是长江中游面积最
大、等级最高、延续时间最长的史前古城。谭家
岭遗址的一座瓮棺葬W4中出土了 3件玉牙
璧，均呈蜗旋状。W4：1中部穿一孔，边缘穿两
孔，其中一孔位于扉牙处，直径3.6厘米、厚0.4
厘米、孔径0.2～0.4厘米。W4：3中部穿一孔，边
缘穿两孔，直径4.2厘米、厚0.4厘米、孔径0.2～
0.4厘米（图一，2）。W4：31仅中部穿一孔，直径
3.8厘米、厚0.45厘米、孔径0.2～0.4厘米。

目前已发现斗笠形器的两处龙山时代
遗址均属区域性中心聚落，且皆出土于高等
级墓葬。尽管两地在器物形制上略有差异，
但均为玉质，尺寸相近。遗憾的是，目前尚不
清楚谭家岭遗址出土玉斗笠形器与墓主人
的位置关系，导致其与陶寺遗址同类器物在
使用方式上的异同仍难以确证。

二里头文化时期的斗笠形器

进入广域王权国家阶段的二里头文化
时期，斗笠形器的传播态势发生了明显变
化。这一时期出土斗笠形器的遗址数量明显
增加，分布范围也开始向更远区域拓展。

偃师二里头遗址最新的考古发现显示，
其面积已超过1000万平方米，并发现有道路
与城垣网络、中心宫殿区、官营手工业作坊
区、大型夯土建筑基址、高等级贵族墓葬等一
系列高规格遗存，是当时东亚大陆上规模最
大的都邑遗址。遗址内二里头文化二期的
2002ⅤM3，位于宫殿区3号基址的南院内，是
目前整个二里头文化区内最高等级的墓葬。
墓葬内出土白陶斗笠形器、铜铃、绿松石龙形
器、海贝串饰、漆觚、陶盉、陶爵、陶豆等三十
余件随葬品，并散见有朱砂。M3墓主人头部
出土三件白陶斗笠形器，均呈斗笠形，边缘有一
扉牙，顶端中部有圆孔贯穿，内表面可见泥条盘
筑痕迹（图二，1）。M3：1直径4.85厘米、高2.18
厘米、厚 0.3～0.8厘米；M3：2直径 5.9～6.1厘
米、高2.85厘米、厚0.4～0.95厘米；M3：3直径
4.8厘米、高2.44厘米、厚0.4～0.76厘米。

洛阳皂角树遗址面积仅 5 万平方米左
右，文化层较薄，遗存也主要与日常生产生活
相关，应属于二里头文化时期的基层聚落。皂
角树遗址二里头文化三期的H7曾出土一件
陶纺轮（H7：20），泥质黄褐陶，呈斗笠形，边缘
有一扉牙，顶端中部有圆孔贯穿，整体形制与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白陶斗笠形器如出一辙，
直径4.5厘米、厚0.7厘米（图二，2）。

宝丰小店遗址面积仅 4.4 万平方米左
右，同样缺乏高规格遗存，无疑是二里头文
化时期的另一处基层聚落。小店遗址 H320
曾出土一件陶饼状器 （H320①：1），夹砂灰
陶，呈圆饼形，中部尖状凸起，边缘伸出两个
扉牙，正面刻划螺旋纹，直径 10.7 厘米、厚 2
厘米（图二，2）。H320 出土的陶豆、陶鼎，与
二里头遗址二期的同类器较为接近，说明陶
饼状器的年代也应属于这一时期。

商洛东龙山遗址总面积约10万平方米，
二里头文化时期虽未见城墙、壕沟、大型夯
土建筑、贵族墓葬、祭祀坑等高规格遗迹，但
出土有玉牙璋、玉戚、石圭等高等级器物，以
及数量较多的石璧与石钻心，可能是丹江上游
一处可以从事玉石器加工的区域性中心遗址。
东龙山遗址二里头文化早期的H196中出土一
件器盖（H196：9），夹砂红褐陶，呈斗笠形，直径
9.5厘米、残高5.5厘米（图二，4）。

广汉三星堆遗址在二里头文化时期就
营建有约47万平方米的月亮湾小城，遗存总

面积达到 350万平方米，并发现了出
土铜牌饰的仓包包祭祀坑，出土玉石
列璧的月亮湾器物坑。从遗址规模和
遗存等级来看，三星堆遗址这一时期
应当已经是成都平原上的中心性聚
落。三星堆遗址西城墙以西的仁胜村
遗址，曾发现一批年代相当于二里头
文化四期的墓葬。其中 1997DgM21
墓主人头部出土有4件蜗旋状玉器、2
件蜗旋状象牙器，填土中也出土 1件
蜗旋状玉器；1997DgM14墓主人头部
出土 1件蜗旋状玉器。蜗旋状玉器形
状基本相同，均近斗笠形，一面盘状
内凹，一面弧拱，边缘有一扉牙，中部
贯穿一大圆孔（图二，5）。较为特殊的
是，M21：3凸起的一面上有 9个可能
被火烧过的钻窝（图二，6），发掘者认
为可能与占卜有关。M21：1 直径 5.8
厘米、高 0.8厘米、厚 0.4厘米；M21：2
直径4.8厘米、高1.1厘米、厚0.5厘米；
M21：3 直径 18 厘米、高 1.8 厘米、厚
0.6～0.8 厘米；M21：5 直径 8.8 厘米、
高 1.5厘米、厚 0.6厘米；M21：4直径 9
厘米、高 1.2厘米、厚 0.7厘米；M14：1
直径7.0厘米、高1.1厘米、厚0.5厘米。

从考古材料来看，二里头文化时
期出土斗笠形器的遗址等级不再局
限于中心遗址，且出土背景也不再集
中于墓葬。斗笠形器的材质也更加多
样，除了玉之外，更衍生出白陶、普通
陶及象牙等多类载体。此外，这一时期
不同遗址的斗笠形器在形制与尺寸上
均有着明显差异，表明其来源应当是
多元的。

斗笠形器的源流及相关认识

龙山时代，陶寺与肖家屋脊遗址
均出土有玉斗笠形器，并非不可思议，
而是有迹可循。既往研究表明，肖家屋
脊文化玉器有着极强的跨区域辐射
力，其典型器物如蝉、兽面、带扉棱的
璜形器、笄形器在陶寺遗址都有发现。
由此可见，在广域王权国家出现之前
的龙山时代，肖家屋脊文化与石峁文
化、陶寺文化在以玉器为代表的社会
上层网络中已有了深度交流。在这一
背景下，玉斗笠形器也可视作是两个
文化互动的一个缩影。

肖家屋脊文化的年代约为公元前
2200年～前1800年，主要分布于现今
江汉平原与澧阳平原一带。出土玉牙
璧的 W4 大致属于肖家屋脊文化中
期，绝对年代至少得在公元前2100年
～前1900年之间。陶寺遗址ⅣM11出
土的玉璇玑，如从墓葬时代看，则属陶
寺文化晚期。然而，如果考虑到上文提
到的，发掘者对于器物来源的推测，则
其可能在中期就已出现。最新的测年
结果显示，陶寺文化晚期的年代集中
在公元前2000年～前1800年，中期的
年代则在公元前2100年左右。单从绝对
年代数据来看，陶寺遗址的玉璇玑应相
当或略早于谭家岭遗址的玉牙璧，两者
之间的影响关系以及这类器物是否有
更早的源头，尚不宜轻下结论。

有学者认为二里头遗址出土的
白陶斗笠形器可能是在肖家屋脊文
化蜗旋状玉牙璧形器的影响下产生
的。二里头遗址也确实发现有较多
肖家屋脊文化风格的玉器，包括鹰
首笄、柄形器、蝉形器、笄形器等。然
而，从白陶斗笠形器的形制与尺寸
来看，其显然与陶寺遗址出土的玉
璇玑最为接近，且在时代上亦能相
接。因此，笔者认为二里头遗址白陶
斗笠形器源自陶寺文化的可能性更
大。值得注意的是，二里头王国的贵
族虽借鉴了这一源自龙山时代的身
份标识物，却对其具体的使用方式
进行了变革。陶寺遗址的玉璇玑位
于墓主人胸部，或许是衣物装饰的
一部分，而二里头遗址中白陶斗笠
形器位于墓主人头部，最有可能是
墓主人的头饰。

已有研究表明，二里头文化是在
吸纳龙山时代多元文化传统的基础
上形成的王朝文明。尤其在标识权力
与身份的标识物选择上，二里头文化
吸纳或参考了海岱龙山文化的牙璋、
绿松石镶嵌器，长江中游肖家屋脊文
化的玉蝉、玉笄、柄形器，晋南陶寺文
化的陶铃、铜铃、铜齿轮器，欧亚草原
文化的铜战斧、铜环首刀，长江下游
良渚文化的漆觚。二里头王国在此基
础上进行整合与创新，形成一整套展
示权力与权威、服务于新兴王朝国家
秩序的身份标识系统。毫无疑问，龙
山时代流传下来的斗笠形器，也在这
一浪潮下，被转化为二里头王国新兴
身份标识系统的组成部分。

约二里头文化四期时，已成为成
都平原中心聚落的三星堆遗址，虽与
二里头遗址相距千里，但两者之间的
交流是不可忽视的。以往研究认为，这
一时期前后，二里头文化风格的陶盉、
陶豆、玉牙璋、玉圭就传入三星堆遗
址。值得注意的是，三星堆遗址的蜗旋
状玉器与象牙器，虽在材质上与二里
头遗址白陶斗笠形器存在一定差异，
但出土背景与使用场景高度契合，暗
示两者之间并非简单的器物传播，而
是有着文化观念的深度交流，抑或是
人群的远距离迁徙。考虑到斗笠形器
所负载的等级与身份属性，我们有理
由相信其应与作为礼器的陶盉、玉牙
璋等器物一样，是两聚落之间社会上
层交流网络的体现。与三星堆遗址不
同，二里头文化时期的中原地区也有
一些基层聚落发现有斗笠形器，但无
一例外，它们材质均为普通的灰陶或
褐陶，这显然是由于聚落等级较低难
以获得白陶、玉等珍稀资源导致的。此
外，上述基层聚落中的斗笠形陶器均
出土于普通的灰坑之中，使用语境已
经同二里头遗址截然不同。究其原因，
是由于基层聚落的成员主动变更了
斗笠形器的使用方式，还是由于二里
头王国上层有意实施了仪式知识的管
控？目前看还需要进一步的探索。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
古研究所）

《河南方城县八里桥遗址 1994 年
春发掘简报》（《考古》1999年第12期），
介绍八里桥遗址出土的一件二里头文
化残陶器（94FBO：2），器体上存有形体
较大、刻划（画）较多的陶刻字符。然而
报道字符信息简略，该字符摹写“ ”实
为 H6 中出土一件夹砂黑陶陶片内壁
刻划符号之误。为弥补这一缺憾，笔者
再次观摩这件二里头文化残陶器上的
陶刻字符，对字符材料信息予以补充。

二里头文化残陶器 94FBO：2（图
一）。手制，素面陶，器表涂有厚约 0.05
厘米的泥浆陶衣，褐黄泛灰色。灰色陶
胎内掺有大小不同的石粒，可见小的石
粒径约0.1厘米，大的石粒径约0.5厘米
~0.6厘米。

器形大致为两端粗细不等的圆台
体，纵面略呈梯形（图一，1、2），腰部微
束，残高约 9.4厘米。上端较细，略呈椭
圆形，长径约5.8厘米，短径约4.6厘米，
中间有一个略呈圆角长方形孔，孔口长
径约 2.5厘米，短径约 1.7厘米。孔壁下
部内收，深约 8.8 厘米（图一，3）。下端
较粗，残断部分横面略呈椭圆形，长径
约8.5厘米，短径约5.6厘米（图一，4）。

器身长径一侧，存有类似植物茎秆
压印的痕迹（图一，2）。

器身短径一侧，刻有形体较大的刻
符，刻线深浅粗细有所变化（图一，6）。
依刻线结体特征拟分可为三个部分（图
二，1、2、3）。

右边部分，刻线相对较细。由 2 条

长短不同的刻线结体，构形特征为一条
纵向长曲折线偏上部向左下斜出一条
较短直线。形体最长处约5.4厘米，最宽
处约1厘米。

左边部分，刻线有深浅粗细不同。
似由 6条长短不同的刻线，构形特征为
4条自上而下排列长短和倾斜弯曲度不
同的刻线。其中有2条长短不同略有弯
曲的纵向刻线，较长的纵向刻线将4条
长短不同的斜向刻线串联起来，该线中
部向右下斜出一条较短的竖弯线与下
面较长的一条斜向刻线相联。形体最长
处约5.4厘米，最宽处约2.5厘米。

左下部分，有一条较短的竖弯刻
线，长约2厘米。

八里桥遗址出土的这件二里头文
化残陶器，器形较粗大并施泥浆陶衣，
刻有结体较为复杂的字符，可能属礼
仪活动用器。其上所存字符，右边部分
结体特征与殷墟甲骨刻辞“ ”（人）近
似。左边部分主体特征与殷墟甲骨刻
辞“ ”（王）字近似。

二里头文化陶刻符以往学者或称
其为刻划（画）符号，或因部分刻符形
体与殷墟甲骨文有相像之处称之为文
字（如原始文字、早期文字、文字符号、
物象文字、源文字、很成熟的文字、陶
文、夏代文字）。八里桥遗址出土这件二
里头文化陶刻字符，对于研讨二里头文
化（夏文化）文字以及中国文字形成与
发展脉络等学术问题具有一定的启示
意义。

龙山—二里头时代斗笠形器初论
张飞

图二 二里头文化时期的斗笠形器
1.白陶斗笠形器（偃师二里头2002ⅤM3:2） 2.陶纺轮（洛阳皂角树H7:20）
3.陶饼状器（宝丰小店H320①:1） 4.器盖（商洛东龙山H196:9） 5. 蜗旋
状玉器（广汉三星堆 1997DgM21:1） 6. 蜗旋状玉器（广汉三星堆
1997DgM21：5）

图一 龙山时代的玉斗笠形器
1. 玉璇玑（襄汾陶寺2000ⅣT7M11：3）2. 玉牙璧（天门谭家岭W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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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方城八里桥遗址二里头
文化陶刻字符材料信息补充

李维明

附记：

河南方城八里桥遗址位于
县西南8里处潘河西岸台地上，
遗址发现时间存有20世纪五六
十年代、1975 年等不同说法。
1993年9月、1994年4月，北京大
学考古学系、南阳地区文物研究
所、方城县博物馆对八里桥遗址
进行考古复查和小规模试掘，踏
查遗址面积约 10 万平方米，对
遗址二里头文化遗存内涵、性质
及学术意义取得初步认识。2003
年、2005 年（或 2006 年）、2009
年，南阳市文物研究所对该遗址
进行考古调查，先后推断遗址面
积 40 余万平方米、60 余万平方
米、80 余万平方米。2006 年，八
里桥遗址被河南省人民政府公
布为河南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2013年，八里桥遗址被国务院公
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2016年，河南省文物考古
研究院对八里桥遗址进行考古
调查与勘探。2022年，八里桥遗
址入选“考古中国·夏文化研究”
重大考古项目，河南省文物考古
研究院、南阳文物保护研究院对
八里桥遗址持续考古调查、钻探
与发掘，确认遗址面积不小于
135万平方米，揭示二里头文化
遗存网格式布局、环壕、墙垣、道
路、车辙、夯土基址、铸铜、祭祀、
玉器、绿松石嵌片、卜骨、刻划符
号等文化内涵。2024年12月7日
上午，笔者与方城县文物局文物
专家李迎年、南阳师范学院文学
院古文字学专家牛清波教授参
观八里桥遗址考古发掘工地，随
后在方城县博物馆观摩1994年
4月出土于八里桥遗址的二里头
文化残陶器（94FBO：2）及其上
的陶刻字符。器物照片由方城县
摄影师权兆阳拍摄。


